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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何志超

昨天上午7时51分，义乌市江东南路709号一综合楼内某单位

食堂发生爆燃事故，事故导致现场房屋部分坍塌，多人被困。义乌

市消防支队接警后，立即调派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展开救援。

事故发生在一楼，巨大的冲击波导致一楼食堂的天花板完全坍

塌，二楼网吧的天花板受损严重。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后，立即对现

场被困人员展开搜救，在陆续确定5名被困人员位置后，以徒手接

力的方式对被困人员周边的异物进行清理，成功将5人救出，并第

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

记者从当地收治伤员的医院了解到，事故发生后，5名伤员中1

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其余4人正在接受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

义乌：单位食堂爆燃致1死4伤

兰溪交警索贿
涉事民警将被开除

本报记者 陈佳妮

本报讯 昨天，一则消息《想扣你分，什么理由都有！》
引爆了朋友圈，消息称，兰溪交警疑似向车老板索贿。

刘老板在浙江做运输生意，此前他雇佣的货车司机
在没有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下，屡次在330国道原金华兰
溪诸葛收费站附近，被疑似兰溪交警的工作人员没收了
行驶证，并开口向司机要3000元“罚款”。货车司机在询
问扣押证件理由时，对方称，“想扣你分，什么理由都有”。

之后有媒体记者暗访时见证了刘老板用3000元钱从
该名工作人员手中换回了行驶证的事实。与此同时，记
者在兰溪交警诸葛中队的形象栏上，找到了酷似“索贿交
警”的照片。

昨天中午11点46分，兰溪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了
一则通报。通报称，兰溪市公安局高度重视此事，迅速由
局主要领导带队，成立调查组第一时间开展调查。目前，
涉事民警已被停止执行职务，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昨天晚上 6 时许，兰溪市公安局发布第二份“情况
通报”，经过核实，对詹某提请兰溪市人民政府批准做出
开除公职处理，同时作出对负有管理责任的交警诸葛中
队长予以撤职的决定，并启动问责程序，对相关领导进
行问责。

盗销一条龙 抓你没商量

通讯员 叶梦

本报讯 近日，玉环警方成功捣毁了一特大跨县盗销
电动车团伙。

去年，玉环楚门辖区有电动车屡屡被盗，警方调查后
发现，盗窃案件系同一个团伙所为。近日，警方将涉案的
13名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该团伙分工明确，5人负责盗
窃电瓶车，8人负责销赃，他们将盗窃得来的电动车转卖
给楚门的4个收赃窝点，销赃者又将这些赃车转卖给温岭
的3家二级销赃点，由此形成盗销一条龙团伙。

目前，13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被玉环县公安局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近日，杭州富阳孙某的家人在悲恸中度过了清明
节，因为前不久，孙某的遗体在他家附近被找到。这些天，他的
家人一边帮孙某料理后事，一边找寻孙某死亡的真相。

3月29日一大早，孙某老母亲发现儿子一夜未归，便发动家
人寻找孙某。当大伙儿在他家附近找到孙某时，他早已没了气
息。孙某40多岁，住富阳常安镇，在家里四个孩子中排行老幺，
就职于当地一家电池厂。因为未婚，孙某一直和老母亲生活在
一起，平时对老母亲非常孝敬，在大家印象中，孙某是个老实又
不爱说话的人。

电池厂上班的同事提到，出事前不久，孙某曾到车间里请每
个男同事抽烟，有同事说：“他的行为和语言都很反常，说这是他

请我们抽的最后一支烟，他很快就要跟我们说再见了，当时大家
都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孙某的亲友提到，孙某死后，有人从他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一
张纸条，上面写着“妈妈对不起”几个字。警方在调查中也证实
其生前确实向家人表示过歉疚。

那么，孙某死亡的真相是什么呢？据其亲友表示，孙某虽然
是电池厂的普通工人，月收入3000多元，但曾有超过10万元的
积蓄。然而，其亲友在料理后事中发现，孙某的存款只剩下了几
千元，“他的积蓄很可能因赌博都输掉了，可能无力偿还债务才
走了绝路”。出事前几天，还有亲友想通过向孙某借钱的方式，
帮孙某把钱攒下来，但孙某表示自己钱已不多了。经了解，孙某
疑似前一晚喝了农药自杀。

昨日，记者从富阳警方获悉，对于孙某的死因，目前警方已
排除他杀可能，其他情况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明明只支付了1元
怎么卡里的钱全没了？

“一元木马”特大网络诈骗案提起公诉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余检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近日起
诉了一个涉案金额达420余万元的“一元木马”特大网络
诈骗案。该案中被检方提起公诉的嫌疑人多达71名，分
别涉嫌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盗窃罪等多个罪名。

2016年1月至5月，张某、郭某等70余名年龄集中在
16-25岁的年轻人，先后创建或加入了多个QQ群。他们
有的是链接手、有的是丢单手、还有的是秒单手和洗钱
者。“链接手”的任务，是制作显示仅需支付一元人民币的

“木马病毒”链接、“钓鱼网站”链接；“丢单手”在游戏、娱
乐平台上发布低价出售Q币、游戏币等虚构信息，骗人上
钩；“秒单手”通过QQ与被害人联系并发送木马病毒链
接；“洗钱者”提供特定账户收取被害人钱款。

4月28日晚，丽江小伙小曹看到游戏群里有人在低
价出售游戏 Q 币，就通过 QQ 联系网站工作人员郭某。
随即小曹就收到了郭某发来的一个网络支付账号，让其
先付钱，支付成功后会马上给其充值。小曹给这个账户
打了100元，但并未收到Q币。他再次联系郭某，郭某说
并未收到钱款，要求其发送支付交易截图，小曹又照做。
他哪里想到，郭某正是通过这张支付截图轻易获取了小
曹账户余额信息，并立即把信息告诉了“秒单手”。

很快，郭某又给了小曹一个客服QQ，让其联系对方，
这个人其实就是“秒单手”。小曹加了“秒单手”后，对方
给他发来一个病毒链接，称只要点击该链接，支付一元钱
即可激活Q币。不知情的小曹照做了，他卡内的4万多
元立马被转到了洗钱者张某提供的账号内。

由于仍未收到Q币，小曹再次联系对方时，对方已无
回应。等他回过头来看手机付款信息时，这才发现自己
的卡内“家当”全没了。

2016年4月底，余杭区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并立案侦
查，通过调取银行卡信息及监控排查，于5月5日、13日、
14日先后从全国各地将张某、郭某等多人抓获。

经查，除利用“一元木马”病毒链接进行网络犯罪外，
张某、郭某等人还利用钓鱼网站、直接发送支付链接等多
种手段盗窃、诈骗被害人钱款。

日前，余杭区检察院对71名涉案人员作出起诉决定，
并帮助被骗群众追回经济损失数十万元。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鲁英

本报讯 用木棒狠狠打死了自己堂兄弟后，把人沉尸河底，
被告人饶甲却在庭上辩称，被害人是自己不小心从健身器材上
掉下来摔死的……为了驳斥他的观点，法医出庭作证，就鉴定意
见进行了解释（本报2017年3月15日曾作报道）。昨天，嘉兴中
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宣判，认定饶甲故意杀人罪名成立。

饶甲与被害人饶乙是堂兄弟，两人共同居住在桐乡市某出
租房。2015年12月26日晚上11点左右，饶乙下班后回到租房，
因琐事和饶甲发生口角。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饶甲趁饶乙熟
睡，使用木棒多次击打饶乙的头部致其死亡。随后，饶甲将饶乙
的尸体藏匿于租房内北侧床框下，两天后他将尸体绑上石块，沉
尸于租房门前的河中。后因家人及饶乙同事多次询问饶乙的下
落，饶甲被迫到派出所报案称饶乙失踪。

2016年1月28日，饶乙的尸体被垃圾打捞工人发现。经法医
学鉴定，饶乙系被他人用钝器多次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

庭审中，饶甲只承认了沉尸的事实，对于使用木棒击打饶乙
的事实却予以翻供、拒供。饶甲辩称，饶乙是自己在健身器材上

练倒立时不小心头部着地摔死的，先前多次有罪供述是“气
话”。“他摔下来后，我发现他死了，我怕他的亲人承受不住这个
打击，所以把他沉到河里。”饶甲说。

开庭时，本案的鉴定人、桐乡市公安局法医老赵出庭作
证，证实被害人饶乙是左颞骨粉碎性骨折、双侧眉弓处挫裂
伤，3 处受力点均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不可能是从健身器材
上摔下来的。

嘉兴中院认为，被害人饶乙如从现场勘查所见倒立机上摔
下、头部撞击水泥地面无法形成上述伤势，被告人饶甲如果是在
饶乙受伤后将他抱到床上躺下，无法形成勘查所见床头靠背及
靠背上方墙壁上的喷溅状血迹。饶甲所提因怕其他亲人无法接
受才将尸体沉入河中的理由不合常理。

另外，法院还认为，在饶甲的有罪供述中，关于杀人工具、手
段、杀人后藏尸、沉尸、清理血迹的细节均与客观证据高度吻合，
非亲历者难以知晓，而且有些血迹等证据是侦查机关根据被告
人供述补充勘查所得，属“先供后证”，可信度高。因此，饶甲称
自己说的是“气话”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嘉兴中院审理后认为，饶甲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
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

富阳一男子死在家附近 警方已排除他杀

亲友：可能赌博输光积蓄走上绝路

沉尸河底的堂兄弟到底死于他杀还是自杀？
嘉兴中院一审认定被告人故意杀人罪名成立


